附件2.相关承诺文件模板
    一、知识产权及保密承诺书
应征方承诺已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卷烟产品条与盒包装纸设计打样征集公告》中的各项约定，谨向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中烟”）承诺如下：
（一）、知识产权约定
1、应征方承诺并保证提交的设计或打样作品为贵州中烟印制卷包烟用材料设计打样征集活动应征作品（以下简称“应征作品”）的原创作单位，不得抄袭、盗用他人作品，不得与他人在此之前取得的合法权利及设计相冲突，对应征作品拥有完整、排他的知识产权。
2、应征方保证提交的应征作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因应征方的应征作品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或因应征方的其他过错而使贵州中烟遭受名誉或经济损失的，应征方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含知识产权转让后被索赔）。
3、应征方承诺并保证提交的应征作品为原创作品，除参加本征集活动外，未曾自行或授权第三方对应征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未曾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也未曾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
4、应征方承诺今后不为第三方提供创作与应征作品雷同或相近似的作品，不侵害贵州中烟知识产权。
5、应征方确认并同意：应征作品一经提交并采用后产生的知识产权均无偿属于贵州中烟所有，需按贵州中烟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备案，未经贵州中烟书面同意，响应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作品及其知识产权，否则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6、应征作品无偿完成知识产权转让后，贵州中烟有权以任何形式永久使用应征作品；有权对应征作品做任何形式的修改而无需征得应征方的同意，并且可应用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广告宣传等一切商业用途；有权自行决定对应征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不受地域、范围、用途限制，且不受任何干涉或限制。贵州中烟以任何形式使用应征作品而产生的一切知识产权归贵州中烟所有。
7、若应征方违背相关知识产权保证和承诺，或者提交的作品受第三方侵权指控成立，使贵州中烟因此而遭受的名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应征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损失，贵州中烟有权就此损失向应征方索赔。
（二）、保密内容、义务和责任
1、本承诺书涉及的保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征集过程中涉及的技术信息和技术资料；
（2）征集过程中相关工作承担者之间往来的信函、电子邮件等；
（3）征集过程中任一阶段的设计成果（包括整个设计成果及其中各构成要素。如：版式、图案、字体、颜色，各环节产生的电子文档、菲林、PS版等）、技术信息（含设计方案、样本资料、名称概念、图形元素等）；
（4）征集的相关工作实施过程中确认的需要保密的其他信息。
2、应征方承诺应对所有保密内容进行妥善管理，并予以保密。自开始创作应征作品之日起至本次征集活动结束后贵州中烟自行公开信息时止，应征方不以任何形式发表、宣传和转让其应征作品或宣传其应征行为，确保设计方案及其相关资料安全不泄密。
3、应征方应采取严格的控制与保护措施，并对知晓相关信息的人员（包括应征者在职或在设计、打样期内的曾在职人员等）进行有效管理，以确保本承诺书的履行。
4、应征方违反保密义务，给贵州中烟公司造成影响、损失或严重后果的，贵州中烟有权以下列方式进行处置，包括：
（1）因应征方违反保密义务而造成损失的，贵州中烟可要求应征方予以赔偿；
（2）因应征方违反保密义务，贵州中烟确认后，可终止与应征者的合作关系，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
（3）因应征方恶意泄露或侵害贵州中烟商业秘密，造成严重后果的，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其侵权责任，包括刑事责任。
(三)、本征集项目在应征执行过程中不允许转变责任主体。
(四)、本承诺书自应征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保留对本承诺书的最终解释权。任何与设计、打样征集有关的未尽事宜，均由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制定相应规定并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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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权属声明
      声明人自愿参加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2025年度印制卷包烟用材料设计打样活动，声明人就参加本次设计打样活动创作的作品权属声明如下：
1、创作合法性
声明人参选作品为独立创作，创作过程使用的设计元素、设计工具均有合法授权，并符合设计作品使用用途的法律要求，保证设计作品无损害他人在先权利。
2、著作权归属
声明人自愿承诺：无论参选作品是否入选，其作品的完整著作权均归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决定该作品是否发表以及发表时间；有权对该作品进行修改、汇编；有权对该作品进行删减并使用。入选后的过程稿件及最终作品的著作权均受本声明约束。
3、不可撤销性
无论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予以声明人报酬，声明人就以上声明及承诺内容，具有不可撤销性，如创作侵犯国家、社会和他人合法权益，由声明人承担法律责任，以及给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商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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